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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

工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甄選簡章 

一、甄選名額：工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，正取 1名，擇優備取若干名。 

二、僱用期間：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(期滿由學校視業務需要及工作考核決定

是否續僱，續僱期間預計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）。 

三、薪資及福利：工作月薪新台幣 43,121 元（比照約僱五等 310 薪點），另依規定辦理勞、健

保險及提繳勞退金，享年終工作獎金，無考績獎金。 

四、報名資格條件： 

(一)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，且無性侵害、性騷擾及性霸凌等犯罪紀錄及行為者。 

(二）國內外大專以上理工或管理相關科系畢業。 

(三) 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 6個月以上或 2年以上之經驗者。 

（四）具備 OFFICE 軟體操作能力。 

（五）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5條規定，歡迎或優先進用原住民。 

五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工作說明： 

1.協辦各種工程報表文件審核工作。 

2.協辦工地巡查督導查核工作。 

3.參加工務會議及協辦工程問題協調處理。 

4.協辦工程估驗款審核。 

5.協助工程發包採購、評選及驗收相關事宜。 

6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（二）工作時間：上午 8：00 至 12：00，下午 1：00 至 5：00，並視學校活動辦理或特殊需求

彈性調整上班時間。 

六、公告時間及地點：即日起至 115 年 1 月 15 日公告本校網站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。(如

無人報名，將持續公告) 

七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 

（一）意者請於 115 年 1 月 15 日前檢具下列證明文件，一律採通訊報名，以掛號郵寄（郵

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）至 970 花蓮市菁華街 2號「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庶務組」

收（信封請註明應徵工程臨時專門技術人員）。 

（二）請以 A4 紙張影本並依序裝訂。 

1.報考人員簡歷表，請至本校網站下載。 

2.最高學歷證件影本（持國外學歷證件者應另附我國駐外機構認證之中譯本）。 

3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4.其他資格證明（與本職務有關之年資經歷、證照、訓練學習、服務證明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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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具結書。 

6.退伍證件或免役證明。（女性無則免附） 

7.身心障礙證明。(無者免附) 

8.原住民族請附戶籍謄本。(無者免附) 

十、甄選方式：先以書面審查，並得視應徵人員之學經歷專長擇優通知面談(面談日期、地點

另行通知)，應徵人員報名資料恕不退件，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，請附回郵信封俾利

郵寄。 

十一、錄取公告： 

（一）依甄選總成績高低順序，錄取正取人員 1名，擇優備取人員若干名。 

（二）錄取正取人員依錄取公告之報到日期，攜帶報名所檢附之相關證件正本(驗後發還)、

花蓮二信存摺並填妥勞動契約及具結書至本校總務處完成報到，逾期未報到者，視

同放棄錄取資格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
十二、附則： 

（一）應徵人員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有虛偽、不實等情事者，除負法律責任外，並取消甄

選資格；如經錄取，則取消錄取資格。 

（二）凡錄取人員違反報名資格條件時視同放棄，由備取人員遞補，不得異議。 

（三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倘有補充事項，將公告於本校網站

首頁。 

十三、洽詢工作內容或其餘問題請電：03-8321202 轉 111 庶務組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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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  歷   表 

姓 名  性別  

 

國民身
分證統
一編號 

 
出  生 

日  期 
民國  年   月  日  

通 

訊 

處 

戶 籍 

地 址 

 

 

 

 

通訊(現

居)住所 

 

 電話

號碼 

住宅:（ ） 

 

手機: 電 子 郵

件 信 箱  

緊 急 

通知人 
姓 名  關 係  

電話

號碼 

住宅:（ ） 

手機:  

公:（ ） 

具右列資格 

條件請打勾 
□原住民        □身心障礙者            

最          高         學         歷 

學  校  名  稱 院  系  科  別 

修 業 年 限 請打勾 
教育 

程度 
證書日

期文號 
起(年、

月) 

迄(年、

月) 
畢 

業 

結

業 

肄

業 

           

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歷 

服務機關（公司） 職 稱 任職起迄年月 服務機關（公司） 職 稱 

任職

起迄

年月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請 粘 貼 最 

近 二 寸 半 

身 正 面 脫 

帽 彩 色 光  

面 照 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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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長及專

業證照 

□營建工程   □土木工程  □景觀工程  □室內裝修工程 

□電力工程   □電機工程  □工程規劃設計  □工程監造 

□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 □其它: 

(可複選) 

證照種類: 

  簡    要    自    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 表 人 簽 名  

 


